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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名道姓罵人 法官竟說沒惡意  

檢嘆法官像月亮 初一十五不一樣 
 
(2017-08-25╱中國時報╱記者 陳志賢、王己由) 

 
新聞內容摘要 法律爭點 

太陽花學運成員洪崇晏等人圍警局，辱罵

「無恥方仰寧」，高院昨改判洪無罪定讞。資深

檢察官說，只要上網去司法院法學資料檢索系

統搜尋「無恥」兩字，就可知道罵人「無恥」

被判有罪比例很高，本案一、二審法官見解不

同調，再次證明「台灣法官像月亮，初一、十

五不一樣」。 
  針對法官判決理由指輕蔑、嘲諷等貶抑詞

語，令方仰寧覺得人格造成侮辱，但洪等人主

觀上沒有任何惡意，並未以損害他人名譽為唯

一目的，就判處無罪。有檢察官對此覺得不以

為然，認為判決應站在當時被害人感受的立場

考量，怎會去替加害者找理由開罪。 
  檢察官說，上網到司法院法學資料檢索系

統，以「無恥」關鍵字搜尋，就能發現一般民

眾罵人「無恥」被判有罪的比例很高，如果對

於同一侮辱、貶抑性字眼、卻因被告身分不同，

出現判決結果不一，這將讓法處於不安定的狀

況，究竟要在什麼情況下使用何種語言文字，

才符合妨害名譽罪的構成要件，法界難以適從。

  檢察官認為，洪的目的雖是凸顯集遊法訴

求，但動機是「不爽」方仰寧而爆粗口，因此

法官是將洪男等人的動機及目的混為一談，判

決無罪，判決理由令人難以接受。他強調，如

果法官認為指名道姓罵人無恥都算言論自由，

那政府就應依照司改會議分組決議，修法將妨

害名譽案「除罪化」，以後民眾罵人都不涉刑

罰，全改由民事訴訟解決爭端，這樣也可以避

免司法資源的浪費。 
  不過，也有法官認為，本案並非 3 人全部

無罪，高院依每個人的行為情況不同認事用

法，判決堪稱適當。其中無罪部分符合法院認

定的主觀上沒有惡意，應受言論自由保障，沒

有問題。 

1.法官判決理由指輕蔑、嘲諷等貶抑詞語，令

方仰寧覺得人格造成侮辱，但洪等人主觀上

沒有任何惡意，並未以損害他人名譽為唯一

目的，就判處無罪，此一認事用法方式，是

否妥適？ 
2.妨害名譽罪的成立要件？ 

 


